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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基督教的婚姻圣事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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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世纪基督教会把婚姻看作是一种天职，一种神召，一种大多数人所选择的被上帝要求的生活方式，也是一种基督徒获得上

帝所赐荣耀的渠道。婚姻的不可解除原则引发了教俗之间激烈的矛盾与冲突，而实质是教俗之间争夺权力与利益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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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西列夫在《情爱论》中曾写到：。在人类对世界的整体感受上，中世

纪是一个根本转折点。确立了基督教及其教规的统治，这就决定了欧洲

人的整个生活方式的深刻变化。在古希腊罗马时代的人们看来，世界是

一个整体，可触可及的，它和谐而且充满了肉体和精神的统一美。中世纪

基督教徒眼中的世界则分裂成截然对立的两个部分：上帝(灵魂)的世界

和魔鬼(肉体)的世界。宗教的理想人物不是掷铁饼者的健壮身体。不是

阿波罗，而是疲惫消瘦、苍白无力的鬼魂——圣徒和苦行僧。”这样的宗

教理想人物会怎样看待对人类有重要意义的婚姻呢?

中世纪基督教会对婚姻的理解有借自罗马和日耳曼社会习俗、观

念的地方，也有自己的独特发明，是人类经验、社会习俗、神学思考和普

遍的大众意识的“最奇怪的混合物““。在早期基督教的教义中，带有

浓郁的禁欲主义色彩并主张独身，所以在中世纪早期，尽管教会的影响

很大，但婚姻仍然只是世俗的行为，教会没有任何特殊的婚姻形式，只

是在大多数情况下要有教士的祝福。随着后来蛮族的入侵，基督教逐

渐取得社会主导地位，它遵循了罗马和日耳曼人的传统习俗，发展了自

己对婚姻的神圣观念和制度。12世纪后，教会对婚礼的祝福越来越普

遍，在教堂举行婚礼的诏告。以及由教士为新娘戴上戒指的习俗也流行

起来。从这时起，婚姻被理解为圣事。 ．

一、婚姻圣事论

基督教会把婚姻列为七大圣事之一。始于12世纪。所谓。圣事‘，

依照萨力斯伯瑞的副教长托玛斯博士在121 6年写的《忏悔手册》(8urn—

m confessorum)的解释，就是4一种对于看不见的荣耀的看得见的形式

或圣洁事物的标志。4如此，婚姻圣礼就是一种对于看不见的、超自然的

效果的看得见的、可感知的标志。婚姻的圣事性最明显的应该表现在

圣保罗所提出的丈夫和妻子的结合象征着基督与教会的结合．这样一

来，不仅婚姻本身被表现为是好的，婚姻中的性结合也被认为是神圣

的，因为正是男女双方的身体结合被强调为是基督与教会关系的象征。

实际上，正是圣经中的有关论述，为后来基督教会提高婚姻为圣事提供

了神法的依据。圣经的开篇写上帝造人，造了一男一女，让他们生养众

多，女人是从男人的身体中造出，男人要离开自己的父母，与妻子结合

为～体。因此，正是上帝的指导与合作，使人类得以延续生命，上帝赋

予人精神性的灵魂，这种灵魂不能仅由父母通过生育传给子女，而必须

要有上帝的介入和特殊的祝福，才能完成，这构成了婚姻的庄重与崇

高。耶稣基督维护了创世纪中表述的理想而不可分的一夫一妻的婚姻

模式，并赋予它法律保护，把抛弃妻子再婚的人视为通奸者。耶稣的门

徒彼得和保罗也强调婚姻生活的忠实性。圣保罗更明确地把一男～女

基督徒之间的婚姻．看做是基督与他的教会不可分离的结合的活生生

的形象，夫妇之间对待彼此的行为要像基督与教会之间一样。正因为

如此．保罗宣布这种婚姻是一种伟大的神秘事物。

12世纪，教会把婚姻与其他圣事列在一起，有关婚姻圣事的论述更

多有涉及。教会认识到，把人类的婚姻制度提高到圣礼的高度，使它在

得救的秩序中占有特殊的地位，是非常适宜的。因为家庭处于宗教、社

会和政治生活的交叉点上，是构成人类社会和基督教会的基本细胞。

基督通过自己的言行已经表达了这种意见，因此婚姻具有基督提供给

的特殊的荣耀。

在此基础上，教会人士开始详细论述婚姻的圣事性：在婚姻中，结

婚的两人既是圣礼的接受者．也是圣礼的主持看。他们通过表达相互同

意而完成圣礼仪式，这种相互同意带来双重效果——婚姻纽带的象征

性实现和夫妇结合的神圣荣耀。婚姻纽带的象征性实现具有特殊的性

质，一旦结成，将永远不会被剥夺圣事的性质和束缚性的力量。夫妇结

合的神圣荣耀则是基督与教会结合的神秘反映。

不管怎样表述，毫无疑问的一点是教会抬高婚姻为圣事，是对婚姻

态度的又一次转变：由不情愿的接受，到正常的认可，最后到高度的赞

美；从责备婚姻，视婚姻为污染，破坏灵魂的源泉，潜心默祷的障碍，到

婚姻是人类合理的必需，是俗人正常的生活方式，最后到把婚姻提高为

是上帝显示对人类的爱的一种方式，是上帝拯救人类的工作中的一部

分。婚姻为人们提供了了解和爱上帝的最高机会．使夫妇有一种特殊

的机会去理解和分享上帝对教会的爱。即是“一种理解上帝创世行为神

秘性的邀请¨“。婚姻被赋予圣事的功能，通过使结婚夫妇意志和思想

的和谐反映教会与基督意志和思想的一致，他们的身体和精神在爱中

的结合标志基督肉身中精神和肉体的荣耀结合，而便夫妇关系神圣化。

通过教育子女后代为上帝的子民而使基督徒团体神圣化。婚姻纽带就

像契约纽带一样，是双方建立在相互同意和爱的愿望上的自愿结合，服

从于教会的权威和法律，因此不能由任何人解除。

中世纪基督教会在婚姻观念上的变化，反映了基督教的入俗性，表

现了基督教会在强大世俗社会习俗和观念面前的一种调和，是调和后

的新提法。

二、教俗冲突

给婚姻注入新的解释因而改变了世俗社会传统的缔结和解除婚姻

做法的力量来自基督教会。基督教会把婚姻看做是上帝所设立的神圣

的制度，是基督与教会关系在人类社会中的形象体现，因为男人与女人

的结合代表着基督与教会的结合，是上帝钦定的结合，所以不能被随便

解除。这一点可以从耶稣的话中找到最权威的根据。圣保罗马太福音

第十九章中记述了耶稣与几个法利赛人的对话，法利赛人问道：。人无

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9”耶稣回答说：“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

并且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结合，两人成为一体。’这经你们没有念

过吗?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神配合的，

人不可分开。”可见，基督教会之所以主张婚姻不可解除，是因为它是上

帝配合的，人类不能也无权废除。上帝的全知全能使得经他配合的婚

姻都是正确的、合法的、有效的，这样的婚姻一经缔结就成为终生的束

缚关系，具有永久的约束力，只有死亡才能终止它。

但是，婚姻对于世俗社会的人来说，是建立家庭、繁衍后代的重要

方式。它给后代以祖先、名字和权利，使家庭财产由一代传向另一代，

与社会的经济基础相关联。婚姻建立了亲属关系，使整个社会结构在

基本的家庭单元或亲属团体基础上运行，承载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演变，

与社会的生产关系相关联。因此，婚姻是一种社会化的行为，容纳了诸

多社会因素——家庭地位、亲属利益、经济后果、财产分配、社会关系，

它们在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某些因素的搭配导致一桩婚姻的缔结，

另一些因素的相互作用又导致婚姻的结束，所以，世俗社会人们的离婚

行为仍然是不可避免的。尤其是对于国王和贵族来说，基督教会的婚

姻不可解除原则无疑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他们权力的发展．限制了婚

姻在他们的政治斗争中发挥的作用。因此，这一原则遭到了来自世俗

社会方面的抵制和反对。这样就形成了基督教会与世俗社会之间的矛

盾冲突，一场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而教会也并不是不知道这一点，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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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有些日日候教会正是为了打击世俗统治者的政治势力，才如此与国王

和君主们过不去，这种较晕在中世纪历史上并不少见。

英王亨利八世因要与王后西班牙公主凯瑟琳离婚而与教会发生争执

乃致吵得沸沸扬扬，最终教室开除了亨利八世的教籍，而作为回击，亨利

在国内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宗教改革运动，在这里我们不再赘述。让

我们来看看9世纪时另一位君王的遭遇吧：法兰克国王洛塔尔二世于855

年与大贵族出身的圣毛里斯修道院的俗人院长胡克贝尔特的妹妹蒂特贝

尔佳结了婚，婚后蒂特贝尔佳始终没有生儿育女，857年他提出离婚．准

备与青悔竹马的情人瓦尔德拉达结婚，她也出身贵族并和洛塔尔生有一

子，但此子只有在父母有正式婚姻的情况下才能成为继承人。后来，蒂特

贝尔佳被迫答应解除婚姻，862年的亚琛宗教会议上宣布洛塔尔的婚姻

无效，直到此时洛塔尔才与瓦尔德拉达正式结婚。可蒂特贝尔佳逃亡到

了西法兰克王国，向教宅尼石劳斯一世起诉，于是宣布解除了这桩婚姻的

两个大主教，特里尔的提特高特和科隆的贡塔尔都被免了职，而在此之前

教皇的使节们已经承认了洛塔尔与瓦尔德拉达的婚姻。教皇的新使节，

奥尔特的阿尔森以开除教籍威胁洛塔尔再娶蒂特贝尔佳。但是，国王却

无法说服他现在的妻子去请求教皇宣布他们的婚姻无效，因为尼古劳斯

提出的条件是今后他们之间不存在婚姻关系。阿尔森最后开除了瓦尔德

拉达的教籍，并且禁止洛塔尔在今后任何时间与她结婚。尼古劳斯一世

去世后．洛塔尔于867年请求新教皇哈德良二世同意他再次离婚。他亲

赴罗马，接受了圣餐礼，以证明他的无罪。然而，在宗教会议再次审查之

前，洛塔尔却在返程途中身亡。同时代的人把他的死亡看做是上帝的审

判。洛塔尔并没能实现多年来坚持不懈追求的目的，根据870年的悔尔

森协议，他的王国被他在东部的叔父秃头查理和在西部的德意志路易瓜

分，这却促进了德国和法国的最初形成。

在这场持久的婚姻案中．国王和教会婚姻原则的冲突得到了充分体

现，最后的解决显然有利于后者，说明教会的原则已经不只停留在道德说

教上，而是付诸法律来实施。也许很难说清教会在判定婚姻是否被解除

肘如此坚持原则的真正原因，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斗争的动机不只

是为了坚持原贝0和维护教会法的尊严。人们可以说，国王的失败是他的

运气不好，碰上了有个性、爱较真的教皇，但如果仅把这些偶然因素当做

唯一的解释，那么历史未免太无法琢磨了。实际上，教里的坚定是一种显

示、表明一场权力的较量已初显端倪。在社会、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起着

主导作用的教会，必然要在人们的价值和行为方面产生强大的影响。而这

一切又必然使它在政治上占有不容争议的地位。历史的惊人之处往往在

于它把必然的结果以并不惊涛骇浪的／J、事件表现出来，透过这一件件发

生在婚姻领域的琐碎争执，我们看到了教权与皇权的斗争。

婚姻不单单是两性的简单结合。在中世纪，婚姻主要是政治与经

济利益的结合，因此为各阶层所重视。教会和世俗在权与利上的争斗，

使婚姻中充满了灵与利的矛盾；中突。世俗的婚姻实践，它注重的是婚

姻中的家族利益，具有强烈的功利色彩；而教会的婚姻规范，它强调的

是道德伦理，充满神学的理想主义。在同世俗势力争夺权益的过程中，

教会加强了对婚姻的关注，教会婚姻理念逐渐占据了社会的主导地位；

而世俗对利益的追求是一以贯之的，在婚姻家庭的机制上，世俗势力进

行了一系列革新，在婚姻实践上，世俗势力加强了对婚姻的经济控制，

这进一步激化了教俗冲突。

三、结语

(上接第97页)

法国著名中世纪史学家乔治·杜比先生说过：“这场冲突是在两个

截然不同和根本对立的类型间展开的——婚姻的世俗模式，目的是维

护社会的秩序．而教会的模式是维护神的秩序。”这似乎可以解释这场

冲突的原因，是两种类型两种模式之间的矛盾。从表面上看也确实是

教会出于对自己尊严和权威的维护，才如此执著地坚持这一原则。教

会认为作为圣经的遵循者和执行者。它具有与神的律瘩一样的尊严和

权威。因为婚姻是由上帝建立的，上帝把两个人结合为一体，也只有上

帝才能把他们分开，而教会是上帝在人间的代表，由教会主持的婚姻具

有上帝的尊严和荣耀，因而具有神圣不可解除性。如果人们可以随便

地终止或解除婚姻，岂不触犯了上帝的旨意，损害了上帝的威严，因而

也就是否定了教会的权威性，损害了教会在信徒中的形象。所以，教会

竭力维持婚姻的持久性，严格地执行圣经中耶稣和保罗的说教，并最终

把婚姻提高为圣礼来显示它的神圣性。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简单。我们透过这神圣的外衣下仍然可以看出

基督教会和世俗势力在婚姻中的冲突，实质是教俗之间争夺权力与利益

的斗争。“如果说基督教在罗马世界中的基本态势是学习的话，那么在日

耳曼西方的摹本态势就是教导别人¨”，面对西罗马古典文化的湮灭及

蛮族蒙昧粗野习俗的盛行，基督教会开始了对世俗世界的制服与改造。

随着教会财富与势力的增长，教会不仅要成为人们的精神主宰，而且它要

一步一步地管理整个世俗世界。从5世纪开始，教会就提出了“双剑”

说，宣称上帝将象征最高宗教权力的剑交由教皇执掌，将象征最高世俗权

力的剑交由皇帝执掌。到了8世纪晚期，教会还炮制了所谓的。君士坦丁

赠礼”，提出了对整个西罗马帝国的统治权要求。lO—11世纪，教会内部

的改革运动仍在不断地进行，教皇格里高利一世将教俗间的。双剑”说进

行了发展，他指出：上帝曾将代表宗教权力与世俗权力的双金0都授予了教

皇，教皇又将代表世俗权力之剑交予世俗君主。所以，教皇有规范和约束

世俗君主的权力．教皇权是凌驾于王权之上的，教会是凌驾于世俗社会之

上的。他力图以教会的一元化统治取代教俗并列的二元机制。在与世俗

的斗争中，教会赢得了优势，如果说“500年B寸，教会只能反对和劝告，那

么到1000年，教会就可以威吓和命令了札“。特别是到了12世纪前后，

迎合世俗的教会婚姻法确立，并随着教会地位的提升在社会生活中逐渐

占据了支配性地位，一切婚姻家庭关系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法律实践上

都必须遵循于此。基督教会通过它的婚姻圣事观念和其一整套婚姻道德

规范达到了对世俗社会的操纵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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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乃至用一生的精力去追求的。

三、结语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孔子的。仁。虽然不具有宇宙万物的最终依

据的意义，却有着非常深刻的形上意义．这种形上意义集中体现在其所

主张的人在道德实践中的不断实现的自我超越上，这种形上性和超越

性是紧紧地与现实，性结合在一起的，并不是～种纯粹思辨的、逻辑上的

形上性，而是蕴含着中国式的智慧的，要在日用常行中得以体现的，是

对人性、人生的深刻反思。

【参考文献】

[1] 赵逢玉．仁学探微[M]．徐州：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2003：46．

[2] 牟宗三．中国哲学十九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57．

[3] 李学勤．十三经注疏．论语注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

社．1999．

【作者简介】

刘晨(1976一)男，西安外事学院思政部教师，哲学硕士

一96一 《新西部》2009．14期

万方数据


